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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新材料全流程物联网管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新材料全流程物联网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物联网总体架构、标识与信息采

集规范、全流程物联网管控、数据管理与交互、网络与数据安全管理、运维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建筑新材料从生产、仓储、运输、施工现场应用、余料回收至报废处置的全生命

周期物联网数字化管控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740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

GB/T 22081 网络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3474 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

GB/T 33745 物联网 术语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319 物联网 系统接口要求

GB/T 36478.3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3部分：元数据

GB/T 36605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解析规范

GB/T 3662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

GB/T 37032 物联网标识体系 总则

GB/T 37973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8619 工业物联网 数据采集结构化描述规范

GB/T 38662 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标识应用指南

GB/T 38853 用于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监测和测量系统的性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

基于感知控制设备，通过通信网络，使物理实体、人、系统和信息资源相连接，响应和处理物理和

虚拟世界信息的基础设施。

[来源：GB/T 33745，3.1.1]
3.2

建筑新材料 new building material

具备节能、环保、高性能、多功能等特性，用于建筑工程的新型材料、制品及部品部件。

3.3

感知层 perception layer

物联网体系结构中，由传感器、执行器、RFID标签、摄像头等感知设备组成，实现信息采集与物

理对象状态感知的层级。

3.4

标识 identification

通过使用属性、标识符等特征唯一识别一个实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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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3745，3.4.1]
3.5

标识编码 identifier coding

为对象分配具有唯一识别性的代码，用于身份识别、信息关联与追溯管理。

3.6

智能管控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建筑新材料状态、位置、数量、质量等的自动监测、

预警与控制。

4 总则

4.1 基本原则

建筑新材料全流程物联网管理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

——合规性原则：管理工作应遵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契合物联网、建筑建材领域相关标准规范，

保证管理活动合法合规；

——全周期管控原则：管控范围应覆盖建筑新材料生产、仓储、运输、现场应用、余料回收及报

废处置全生命周期，实现全程闭环可追溯；

——实用先进原则：技术选型与系统搭建应贴合实际应用场景，选用成熟可靠的技术方案；宜结

合行业发展趋势预留升级拓展空间；

——安全可控原则：应建立完整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终端设备、网络链路、业务数据安全，落

实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要求；

——开放兼容原则：系统接口、数据格式、通信协议应执行通用标准，支持多设备、多平台互联

互通；宜满足后期功能迭代与跨系统对接需求；

——绿色高效原则：宜依托数字化管控减少材料损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助力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

4.2 总体管控要求

4.2.1 应搭建一体化管控体系，统一标识编码、信息采集、数据交互、运行运维等管理要求，实现全

流程数字化、可视化管理。

4.2.2 物联网各层级架构应布局合理、功能适配、运行稳定，满足不同场景下建筑新材料动态监测与

业务管控需求。

4.2.3 全流程业务数据应做到采集真实、传输及时、存储完整，严禁数据篡改、丢失，保障数据可用

于质量核查、责任追溯与监督管理。

4.2.4 各参与主体应打通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构建跨环节、跨单位的联动管控机制。

4.2.5 系统运行期间宜设置异常识别与智能预警功能，对各类问题及时处置，提升整体管控精细化水

平。

4.3 主体职责

4.3.1 生产企业应完成建筑新材料身份赋码、生产信息采集与数据上传，确保产品信息完整、标识唯

一。

4.3.2 生产企业应配合后续环节开展信息核验与溯源查询。

4.3.3 物流服务商应布设物联网感知设备，实时采集运输轨迹、材料状态等数据并上报，保证运输过

程全程可追踪、数据可留存。

4.3.4 施工单位应落实材料进场核验、现场存储、领用使用、余料管理等环节的数据采集工作，履行

施工现场数字化管控主体责任。

4.3.5 平台运维机构应保障物联网平台稳定运行、接口合规、数据安全，按要求开展日常巡检、故障

处理、版本维护及台账记录工作。

4.3.6 行业管理部门可依据本文件开展行业监督与标准宣贯；宜利用平台数据开展行业监管、态势分

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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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联网总体架构

5.1 架构构成

5.1.1 建筑新材料全流程物联网系统应遵循分层架构设计，整体由感知层、网络传输层、平台应用层

三部分组成，各层级边界清晰、功能独立、衔接顺畅。

5.1.2 各层级之间应按照统一协议完成数据交互与指令传递，形成自上而下、互联互通的整体运行体

系。

5.1.3 系统整体架构应符合 GB/T 33474 规定的物联网通用参考模型，适配建筑新材料全流程管控业务

场景。具体架构图见图 1 所示。

图 1 架构示意图

5.2 感知层设备要求

5.2.1 感知层设备应包含电子标识标签、物联网传感器、智能采集终端、视频监测设备等，应满足建

筑多场景长期稳定工作要求。

5.2.2 设备识别精度、采集频率、响应性能应符合建材管控业务需求，保证材料数据采集真实、有效、

可复用。

5.2.3 露天、工地、仓储潮湿等复杂工况下使用的设备，宜具备防尘、防水、抗干扰、宽温工作性能。

5.2.4 感知设备数据输出格式、通信规约应适配网络传输层通用标准，保障即插即用、快速入网。

5.2.5 设备布设点位应覆盖材料流转关键节点，无采集盲区，满足全流程动态监测要求。

5.3 网络传输层通信规范

5.3.1 网络通信方式可根据应用场景选用以太网、无线局域网、移动通信、低功耗广域网等形式，通

信协议应符合国家现行物联网通信相关标准。

5.3.2 数据传输过程应保证实时性、完整性，关键管控数据传输延迟宜控制在业务允许范围内，不出

现丢包、乱码现象。

5.3.3 跨区域、跨主体数据传输链路应做好链路冗余设计，提升网络运行可靠性。

5.3.4 通信数据报文格式、交互规则应参照 GB/T 35319 执行，保障不同链路、不同设备间数据互通。

5.4 平台应用层功能架构

5.4.1 平台应用层应具备数据接收、数据解析、数据存储、状态监测的基础能力。

5.4.2 平台应搭建全流程管控模块，实现材料生产、仓储、运输、现场应用、报废全链条可视化管理。

5.4.3 平台应具备溯源查询、数据统计、台账生成、异常记录功能，满足工程核查与监管需求。

5.4.4 平台宜配置智能预警功能，对材料异常滞留、状态异常、数据断连等情况主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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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平台权限体系应分级配置，满足多主体、多角色差异化操作需求。

5.4.6 平台界面与功能逻辑宜贴合建材行业应用习惯，便于现场落地使用。

5.5 架构兼容与拓展要求

5.5.1 系统架构、通信协议、数据接口应采用通用开放式设计，兼容行业主流物联网系统与智能建造

平台。

5.5.2 架构设计宜预留功能拓展接口，可适配新材料品类、新管控场景、新智能设备接入。

5.5.3 系统升级、功能迭代应兼容历史数据与原有业务流程，保障系统平稳过渡运行。

6 标识与信息采集规范

6.1 身份标识编码规则

6.1.1 物联网对象应分配全局唯一身份标识，编码规则应符合 GB/T 37032 及 GB/T 36605 要求，确保

标识唯一性、兼容性与可解析性。

6.1.2 标识编码宜采用分段结构化设计，包含前缀码、主体码、校验码及扩展码，编码长度与格式应

适配行业应用需求，支持全生命周期追溯。

6.1.3 设备类标识应嵌入硬件不可篡改区域，物料类标识可采用 RFID、二维码等载体，编码数据格式

应符合 GB/T 38662 中的编码结构依据。

6.1.4 标识编码应预留版本与类型字段，支持跨系统、跨平台兼容解析，编码生成与分配应建立台账

记录，确保可追溯、可审计。

6.2 信息采集内容标准

6.2.1 基础信息采集应包含对象身份信息、状态信息、环境信息、位置信息四大类，数据元与格式应

符合 GB/T 38619 中的数据结构要求。

6.2.2 身份信息采集内容应包括编码标识、型号规格、生产厂商、出厂日期、唯一序列号等，确保对

象身份可精准识别。

6.2.3 状态信息采集应覆盖运行参数、工作状态、故障告警、能耗数据等，关键参数采集精度、频率

应满足业务管控与溯源需求。

6.2.4 环境与位置信息采集应包含温湿度、气压、光照、地理位置、布设点位等，格式应符合 GB/T 21740

要求。

6.2.5 采集数据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涉及个人隐私或敏感数据时，应符合 GB/T 35273 规定，采取脱

敏与加密措施。

6.3 采集设备要求

6.3.1 采集设备，包括传感器、RFID 读写器、智能终端、视频设备等的性能、接口、环境适应性应符

合 GB/T 38853 规定。

6.3.2 设备识别精度、响应时间、采集频率应满足业务需求，数据输出格式、通信协议应适配网络传

输层，支持即插即用与快速入网。

6.3.3 复杂工况下的设备，应具备防尘、防水、抗干扰、宽温工作能力，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6.3.4 设备应支持本地数据缓存与断点续传，具备低功耗、长续航特性，关键设备应支持远程升级、

故障自诊断与状态监测。

6.3.5 设备接口应采用通用标准，兼容行业主流协议，电磁兼容性（EMC）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避免

干扰其他设备正常运行。

6.4 多场景信息采集规范

建筑新材料在全生命周期各流转场景下，应根据场景作业特点、环境条件及管控需求，制定差异化

信息采集规则，保障各环节数据采集完整、精准、有效。各场景采集要求如下：

——生产场景：应针对新材料生产工序、产出状态开展数据采集，覆盖生产批次、工艺参数、质

量检测结果、出厂赋码信息等内容，采集频率适配生产节奏，确保生产源头数据真实可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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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场景：应采集材料入库、在库、出库全流程数据，同步采集仓储环境温湿度、堆放状态、

库存变动信息；宜支持批量识别、快速盘点，保障仓储材料状态可控、账物相符；

——运输场景：应采集新材料运输轨迹、运输时段、车载状态、环境参数等动态信息，实现运输

全程实时追踪；关键运输节点应固定采集记录，杜绝流转断档；

——施工现场场景：应采集材料进场核验、堆放存储、领用消耗、现场应用、工序匹配等信息，

适配工地露天、多干扰、移动式作业环境，保障现场材料管控数据闭环；

——回收与报废场景：应采集余料回收数量、存储状态、回收时间及报废材料核验、处置去向、

注销登记等信息，实现末端环节数据留存与闭环管控。

6.5 信息核验管理

6.5.1 采集信息应建立设备自核验、前端核验、平台核验三级核验机制，明确配套核验规则与处置流

程。采集数据三级核验要点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采集数据三级核验表

核验级别 核验主体 核心要求

设备自核验 采集终端 校验数据完整性、合理性

前端核验 边缘节点 剔除重复、错误数据

平台核验 管控平台 校验数据一致性、时效性

6.5.2 采集数据上传前，设备应自动校验数据完整性、格式正确性、取值合理性，异常数据标记并重

新采集。

6.5.3 边缘节点或采集终端应对数据进行二次核验，核对标识与数据关联性，剔除重复、错误、异常

数据。

6.5.4 平台应建立数据质量规则库，对采集数据进行一致性、完整性、时效性核验，异常数据预警并

启动复核流程。

6.5.5 核验记录应全程留痕，包含核验时间、人员、结果、处理措施等，建立数据质量台账，定期开

展质量评估与优化。

6.5.6 核验通过的数据可入库与应用，未通过数据应分类存储、限期整改，整改后重新核验，确保数

据真实、准确、有效。

7 全流程物联网管控

7.1 生产环节动态监测管控

7.1.1 建筑新材料生产工序关键节点应布设物联网感知设备，实时采集生产工艺参数、设备运行状态、

生产批次、产品规格等核心数据，实现生产过程动态监测。

7.1.2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工艺偏差、设备故障、生产异常等情况应实时上传管控平台，自动触发预警

提示，保障生产质量可控。

7.1.3 产品成品下线后应完成一物一码唯一标识赋码，将生产数据、质检数据、批次信息与标识编码

绑定关联。

7.1.4 外协生产、代加工的建筑新材料宜对接供方生产管控系统，实现源头生产数据同步归集、统一

溯源。

7.1.5 生产环节所有监测数据、操作记录、异常处置记录应分类归档留存，满足质量核查与行业监管

要求。

7.2 仓储智能管控

7.2.1 仓储环节应依托物联网设备实现建筑新材料入库、在库、出库全流程智能管控，实时监测仓储

环境与材料堆放状态。

7.2.2 仓储智能管控内容应包含库存数量、存放位置、环境温湿度、出入库时间、材料状态等关键信

息，宜实现自动盘点、库存预警、超期预警功能。

7.2.3 仓储管理应遵循以下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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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入库时应完成标识识别、信息核验、数据绑定，杜绝无码、错码材料入库；

——在库期间应持续监测存储环境，对温湿度超标、堆放异常、长期滞留等情况及时预警；

——材料出库应自动记录出库批次、数量、流向、领用单位，确保账物匹配、流转有据。

7.3 运输全程追踪管控

7.3.1 运输设备装配与调试

7.3.1.1 建筑新材料运输前，应完成定位终端、环境传感器、数据传输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确保设备

工况正常、网络稳定。

7.3.1.2 常规建材短途转运可采用局域无线传输方式，长途干线运输宜采用蜂窝移动通信方式保障数

据连续传输。

7.3.1.3 易损、恒温、防潮类特殊新材料应加装震动、温湿度感知设备，全程监测运输储存条件。

7.3.2 运输过程动态监测

7.3.2.1 运输途中应实时采集车辆位置、行驶轨迹、行驶速度、车载环境等数据，定时上传管控平台。

7.3.2.2 出现路线偏离、长时间滞留、环境参数超标等异常情况，系统应自动预警，相关责任人应及

时处置。

7.3.3 运输闭环核验

7.3.3.1 材料抵达施工现场后，收货方应扫码核验材料信息，确认货物完好、信息一致后完成线上签

收。

7.3.3.2 签收完成后平台应自动更新材料流转状态，完成运输环节管控闭环。

7.4 现场应用管控

7.4.1 施工现场应落实新材料进场核验、现场堆放、领用登记、工序应用的全过程物联网管控。

7.4.2 现场应用数据应实时采集、同步更新，确保材料进场数量、使用消耗量、剩余库存量数据真实

一致。

7.4.3 现场异常情况应及时录入平台，形成问题记录、整改处置、复核销号的闭环管理流程。

7.4.4 施工现场材料应用管控应满足以下细则要求：

——进场核验：应通过标识扫码完成材料溯源核验，核对规格、批次、生产信息，不合格、信息

不全材料禁止进场；

——堆放管控：应根据新材料存储要求定点堆放，实时监测现场堆放环境，规避受潮、暴晒、破

损风险；

——领用管控：应实行扫码领用登记，做到用料可查、消耗可统计、责任可追溯；

——工序应用：宜关联施工工序，实现材料应用与施工进度联动管控，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7.4.5 每日施工结束后，作业结余新材料应及时清点、分类登记、归库存放，更新平台库存数据。

7.4.6 现场管控数据宜按月汇总分析，为材料采购计划、施工用料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7.5 剩余材料回收管控

7.5.1 施工现场剩余建筑新材料应统一开展回收登记、分类存放、状态复核与数据归档。

7.5.2 余料回收时应重新核验标识信息、剩余数量、完好状态，更新平台库存数据，避免数据脱节、

账物不符。

7.5.3 可二次利用余料宜单独建档标记，优先用于后续配套施工，提升材料资源利用率。

7.6 报废闭环管控

7.6.1 出现破损、过期、性能衰减、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新材料应及时判定报废，严禁私自复用、随意

丢弃。

7.6.2 材料报废判定过程应留存现场影像、检测报告等佐证资料，在管控平台更新材料状态为报废注

销。

7.6.3 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报废材料时，应完整录入处置单位、处置时间、处置方式等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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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报废审核、处置、归档全流程数据应加密长期留存，实现全生命周期溯源闭环。

7.6.5 批量新材料集中报废时，宜履行内部报备流程，完成线上审批后开展处置工作。

8 数据管理与交互

8.1 数据分类与格式规范

8.1.1 建筑新材料物联网管控数据应按照业务属性、数据类型开展标准化分类管理，统一数据字段、

数据精度、数据单位，保障数据规范性与通用性。

8.1.2 全流程管控数据分类应包含以下类别：

——基础静态数据：包含材料编码、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出厂参数、资质文件等固定不变的基

础信息，数据格式应符合 GB/T 36478.3 数据元规范要求；

——动态监测数据：包含生产工艺、仓储环境、运输状态、现场应用、温湿度、定位轨迹等实时

变动数据；

——业务管理数据：包含出入库记录、领用台账、核验记录、回收报废、异常处置、审计追溯等

业务流转数据。

8.1.3 所有对外交互数据应统一字段格式、统一编码规则、统一数据精度，杜绝自定义非标格式，保

障跨主体、跨系统数据互通。

8.1.4 涉密及敏感业务数据宜单独分类标识，采用脱敏格式输出，满足数据安全管理要求。

8.2 数据采集上报机制

8.2.1 物联网终端采集数据应遵循实时采集、按需上报、断点续传的原则，保障数据上报连续、完整、

不缺失。

8.2.2 数据上报应根据业务优先级执行差异化上报机制，具体要求如下：

a) 预警类、异常类关键数据应实时上报，无延迟、无积压，确保风险快速处置；

b) 常规监测类数据可按照固定频次定时上报，采集周期适配场景管控需求；

c) 台账统计类、归档类数据宜按日或按批次汇总上报，保障业务台账完整闭环。

8.2.3 网络断连、设备离线等异常场景下，终端应具备本地缓存能力，网络恢复后自动补传离线数据，

不得遗漏历史数据。

8.2.4 数据上报前应完成基础校验，剔除乱码、超量程、重复无效数据，提升上报数据质量。

8.2.5 各主体上报数据应实行专人负责制，明确数据审核、上报、复核岗位职责，杜绝错报、漏报、

迟报现象。

8.2.6 平台宜建立数据上报质量考核机制，对长期数据异常、上报不及时的点位及主体进行统计预警。

8.3 数据传输接口标准

8.3.1 通用接口规范

8.3.1.1 系统内外数据交互接口应符合 GB/T 35319，采用标准化通用接口协议，支持多设备、多平台

互联互通。

8.3.1.2 接口调用、数据请求、数据返回格式应统一标准化定义，支持接口鉴权、报文校验、日志留

痕。

8.3.1.3 新建对接接口宜预留拓展字段，适配后续业务迭代与新增数据类型接入。

8.3.2 跨系统传输要求

8.3.2.1 平台与感知终端、企业管理系统、行业监管平台的数据交互应采用加密传输方式。

8.3.2.2 跨主体数据共享传输应设置权限管控，按需开放接口访问权限，杜绝数据越权调取。

8.4 存储与备份

8.4.1 数据存储规范

8.4.1.1 全流程物联网管控数据存储应符合 GB/T 22081 存储安全通用要求，保障数据存储安全、稳定、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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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2 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影像资料应分区分类存储，建立标准化数据存储目录。

8.4.1.3 原始采集数据应原封不动留存，不得随意篡改、覆盖，保障数据原始性。

8.4.1.4 业务中间运算数据宜设置留存时效，到期后按制度审批清理，节约存储空间。

8.4.2 数据备份要求

8.4.2.1 系统应建立自动备份机制，实现数据定时全量备份与增量备份。

8.4.2.2 关键业务数据应采用异地备份、多副本存储模式，规避数据丢失、硬件损坏风险。

8.4.2.3 备份完成后宜定期开展数据恢复测试，验证备份文件有效性。

8.4.3 数据容灾恢复

8.4.3.1 系统应搭建基础容灾体系，针对服务器故障、链路中断、硬件损毁等突发情况制定容灾预案。

8.4.3.2 发生数据异常或系统故障时，运维人员应依据预案快速启动容灾恢复操作，最大限度缩短系

统停运时长。

8.4.3.3 容灾恢复完成后应核对数据完整性、一致性，确认系统功能正常后方可恢复正常业务运行。

8.5 归档与溯源

8.5.1 业务周期结束后的全流程数据应统一归集、整理、归档，形成完整的材料全生命周期数据档案。

8.5.2 归档数据应关联材料唯一标识编码，实现一键溯源、全链查询。

8.5.3 数据归档溯源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数据应长期留存，保存期限满足工程质量追溯、行业监管、审计核查要求；

b) 溯源查询应完整展示材料生产、仓储、运输、应用、回收、报废全链条数据记录；

c) 归档操作、查询操作、数据调取记录应全程留痕，可审计、可追溯、可追责。

8.5.4 过期归档数据宜按照规范流程统一清理、销毁，清理记录同步归档留存。

9 网络与数据安全管理

9.1 网络安全防护

9.1.1 边界安全防护

9.1.1.1 物联网系统网络边界应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入侵防御等安全设备，严格管控网络访问权

限，防范非法访问、网络攻击行为，网络边界防护整体要求符合 GB/T 22239 相关规定。

9.1.1.2 外网与内网、业务网与设备感知网之间应设置安全隔离机制，禁止跨区域无防护直通访问。

9.1.1.3 所有网络端口应实行最小化开放原则，关闭无用端口、闲置服务，定期开展端口安全扫描排

查。

9.1.1.4 网络边界防护策略应定期更新优化，适配新型网络攻击防护需求。

9.1.2 传输链路安全

9.1.2.1 物联网终端与平台、跨系统、跨主体之间的数据传输应采用加密传输方式，符合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传输安全要求。

9.1.2.2 无线通信链路应启用加密认证机制，防范数据窃听、篡改、伪造、重放攻击等风险。

9.1.2.3 关键业务传输链路宜设置链路冗余，避免单点故障导致网络中断、数据断传。

9.1.3 设备网络安全

9.1.3.1 物联网感知终端、传输设备应设置初始密码强制修改机制，禁止使用弱口令、通用默认密码。

9.1.3.2 接入网络的终端设备应进行入网安全校验，非法设备、未知设备禁止接入系统网络。

9.1.3.3 设备网络访问行为应全程留痕，支持安全审计与异常追溯。

9.2 数据安全管控

9.2.1 系统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管控应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共享、归档、销毁全环节，

落实分级分类安全管理要求，全流程管控规范契合 GB/T 37973 管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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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平台存储的原始业务数据、监测数据、台账数据应禁止私自篡改、删除、覆盖，保障数据原始

性、真实性、不可篡改性。

9.2.3 涉及企业经营、工程建设的敏感数据应单独加密存储，设置专属访问权限，严防数据泄露。

9.2.4 数据销毁应采用合规销毁方式，过期、失效数据销毁前应履行审批流程，销毁记录长期归档留

存。

9.2.5 数据安全全流程管控应遵循以下要求：

a) 采集环节：应保障采集数据真实完整，禁止非法采集、超范围采集业务数据；

b) 使用环节：应实行按需调用、最小权限使用原则，严控数据导出、复制、外传行为；

c) 共享环节：跨主体数据共享应经过安全审核，敏感数据宜采用脱敏、脱密处理后对外交互。

9.3 用户权限分级管理

9.3.1 系统用户权限应实行分级授权、分岗管控机制，按照岗位职能匹配对应操作权限，落实最小权

限原则。

9.3.2 系统用户权限应严格落实专人专岗管控模式，杜绝权限滥用、账号共用等违规问题。

9.3.3 用户账号应实行专人专号管理，禁止共用账号、转借账号，离职、调岗人员应及时注销或冻结

账号权限。

9.3.4 系统用户角色划分及权限配置应遵循以下要求：

——超级管理员：负责系统整体权限配置、角色管理、安全策略设置，仅限核心运维人员持有；

——运维管理员：负责系统巡检、故障处置、数据运维，无核心权限修改与批量删除权限；

——企业操作员：负责本单位数据上报、台账维护、设备管理，仅可操作本主体业务数据；

——监管查看员：仅具备数据查看、统计查询权限，无数据修改、删除、导出权限。

9.3.5 账号登录应开启密码复杂度校验、异地登录校验、多次失败锁定功能，提升账号安全等级。

9.3.6 所有用户操作行为应全程日志留痕，支持权限审计、操作追溯与责任认定。

9.3.7 系统用户权限分级配置应符合表 2 的要求，严格落实最小权限原则，确保各角色权限与岗位职

责匹配，杜绝权限滥用、越权操作等违规行为。

表 2 系统用户权限分级配置表

用户角色 权限等级 核心操作权限

超级管理员 一级 系统配置、权限管理

运维管理员 二级 设备运维、故障处置

企业操作员 三级 数据上报、台账维护

监管查看员 四级 数据查询、溯源查看

9.4 安全风险识别与预警

9.4.1 风险常态化识别

9.4.1.1 运维单位应定期开展网络风险、数据风险、设备风险、权限风险的排查识别，形成风险排查

台账。

9.4.1.2 针对网络攻击、数据异常、设备离线、越权操作等风险应建立常态化识别机制。

9.4.1.3 每季度宜开展全面安全风险评估，及时识别潜在安全隐患。

9.4.2 智能预警管控

9.4.2.1 系统应配置安全预警功能，对异常登录、批量数据导出、设备异常离线、网络流量异常等行

为自动预警。

9.4.2.2 预警信息应精准推送至对应运维及管理人员，明确预警处置责任人与处置时限。

9.4.2.3 所有预警记录应留存归档，形成预警、处置、复核闭环管理台账。

9.5 应急处置流程

9.5.1 运维单位应编制网络安全、数据泄露、系统瘫痪、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9.5.2 运维单位应结合系统安全风险特点，制定分级处置机制，规范突发事件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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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发生安全突发事件时，应按以下流程闭环处置：

——快速研判：第一时间判定故障类型、影响范围、风险等级，锁定问题源头；

——紧急处置：及时采取断网隔离、权限冻结、数据保护等措施，遏制风险扩大；

——复盘整改：事件处置完成后开展复盘分析，优化安全策略与应急预案。

9.5.4 重大安全事件应及时上报行业管理部门，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9.5.5 运维单位宜每半年组织一次安全应急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9.5.6 所有应急处置记录、演练记录应长期归档留存，作为安全考核依据。

10 运维管理

10.1 日常巡检规范

10.1.1 设备巡检

10.1.1.1 运维人员应定期对感知终端、传输设备、供电设备开展现场巡检，核查设备在线状态、运行

工况、安装固定情况，日常设备巡检流程符合 GB/T 36626，巡检内容按表 3执行。

表 3 物联网设备日常巡检项目表

设备类型 巡检项目 判定要求

感知终端 在线、采集、供电 正常运行

传输设备 联网、链路、信号 通信稳定

采集设备 识别、上传、防护 数据有效

10.1.1.2 户外布设设备应重点检查防水、防尘、抗干扰性能，及时清理设备遮挡、积尘、破损问题。

10.1.1.3 巡检发现设备老化、性能衰减问题应提前报备并安排更换维护。

10.1.2 平台巡检

10.1.2.1 每日应核查平台服务器运行状态、数据库负载、数据推送情况，确保平台稳定运行。

10.1.2.2 应定期检查接口连通性、数据交互有效性，及时修复接口异常、数据断传问题。

10.2 故障排查修复

10.2.1 系统及设备发生故障后，运维人员应第一时间接收故障工单，开展故障定位与排查工作。

10.2.2 一般性设备离线、数据异常故障应在 24 h 内完成排查修复，重大系统故障应立即启动应急处

置。

10.2.3 故障修复后应测试设备、系统、数据运行状态，确认功能恢复正常后方可闭环销号。

10.2.4 所有故障问题应记录故障现象、原因、处置过程、修复结果，形成故障处置台账。

10.3 系统版本迭代

10.3.1 系统功能优化、漏洞修复、性能升级等版本迭代工作应制定迭代方案，明确迭代内容、测试流

程、上线时间。

10.3.2 版本更新前应完成数据全量备份，避免迭代过程造成数据丢失、系统异常。

10.3.3 版本上线后应开展试运行测试，核查功能完整性、系统稳定性、数据交互准确性。

10.3.4 系统迭代升级应兼容历史数据与原有业务流程，保障业务不间断运行。

10.3.5 迭代更新记录应归档留存，包含版本号、更新内容、测试记录、上线说明。

10.4 运维台账与考核

10.4.1 运维单位应建立完整的运维台账体系，台账内容应包含巡检记录、故障处置、版本迭代、应急

演练、设备维护等信息。

10.4.2 运维台账应做到记录真实、内容完整、更新及时，支持随时核查与审计追溯。

10.4.3 运维考核应遵循以下管理要求：

a) 按照运维规范考核巡检完成率、故障处置及时率、系统在线率、数据完好率；

b) 对运维疏漏、处置滞后、数据异常等问题应定期通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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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核结果宜作为运维工作评价、服务优化的重要依据。

10.4.4 运维台账资料应长期归档保存，保存期限满足行业监管及工程追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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